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內中文藝獎實施辦法 

111.10.25 

一、活動主旨：鼓勵學生從事文藝創作、提升校內文藝風氣。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三、協辦單位：校刊社。 
四、徵選資格：本校全體在校生。 
五、徵選類別：（依word工具中之字數統計為準） 

（一）主題徵文-三好生活你我他：300字 
    一個人的內在，可從其言行略知一二，記不記得自己上次做好事或以行動幫助他人
是多久以前呢？上次說好話或真心稱讚別人又是什麼時候呢？  
  現代人受困於忙碌的生活，學生受困於繁重的課業與 3C 的誘惑，已經忘記如何善
待身邊的人。淡水國中的老師們帶領學生關懷地區老人，並辦理主動送餐的愛心活動，
進而翻轉當地人對於這間學校的負面印象；四維高中的陳同學，因自小培養出主動、體
貼且善良的個性，成功贏得師長與同學的信賴，同時也獲得許多幫助。 

（節錄自《三好，成就孩子好素養》） 
  所謂三好即是「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藉由這次內中文藝獎的機會，鼓勵彼
此都能將這品格箴言深植你我的心中、內化並實踐。不如提起手中的筆，與我們分享以
下的主題（可擇一）： 
(1) 自己有什麼樣與三好相關的經驗 
(2) 嘗試觀察生活人事物的真善美的同時，如何改變自己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二）文學類 
1. 極短篇小說組：1,000－3,000字。 
2. 散文組：500－1,500字。 
3. 新詩組：100行以內。 

（三）藝術類 
1. 校園漫畫組：1至 4格，純手繪或電腦繪圖皆可，尺寸：A4。 
2. 攝影組： 
(1) 圖片格式及解析度：須為 JPEG或 JPG格式，至少 1,600個像素寬（水平照片），

或 1,600個像素高（垂直照片）。 
(2) 圖片請加註說明或創作理念，最多 100字，以 A4大小列印，請同時以 word電子檔

上傳，檔名務必註記參賽組別、班級、座號、姓名及作品名稱， 
範例：111內中文藝獎-攝影組-10140簡媜-河川證據。 

 
六、徵選辦法： 

（一）收件截稿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12月 12日（星期一）17時 00分截止，
逾期恕不受理。 

（二）報名及投稿： 
1. 參選者請先上內中文藝獎報名網站填寫報名資料，如右圖。 
（網址：https://forms.gle/dLscLVY3ArLYdroY9） 

 
2. 線上報名完成後，於收件截稿日期前，將作品電子檔上傳至報名網站，

如右圖(網址：https://reurl.cc/XVY16R) 。請依不同組別將檔案上傳至不
同資料夾；檔名務必註記參賽組別、班級、座號、姓名及作品名稱。 
範例：111內中文藝獎-攝影組-10140簡媜-河川證據。 
 

3. 並繳交以下資料至學務處訓育組關與凡小姐處：（報名表暨切結書可至學務處領取或
自行列印。） 
文學類作品－(1)作品紙本一式 3份 (2)報名表暨切結書 1張。 
插畫組作品－(1)作品原稿１份 (2)報名表暨切結書 1 張 
攝影組作品－(1)作品紙本 2份 (2)報名表暨切結書 1 張 

4. 資料不全或格式不符者，概不受理。 
（三）投稿限制： 

1. 參選者可同時報名不同類別，每人每類以三篇為限，且為個人獨立創作。 
2. 作品請以電腦打字，使用 Word版本直式橫書，並一律用 14號新細明體，邊界為「標

準」格式。作品均應於標題下標明總字數 (Word請用工具→字數統計之功能)。 
3. 插畫組：如為手繪請提供作品原稿 1份，並將原稿掃描為電子檔上傳；如為電腦繪圖

https://forms.gle/dLscLVY3ArLYdroY9
https://reurl.cc/XVY16R


請上傳原檔，並列印作品紙本 2份。 
4. 攝影組：請以電腦列印作品紙本 2份，並繳交相片「電子檔」乙份。 
5. 插畫組及攝影組須於報名表填寫創作理念或作品說明，最多 100字。 

（四）獎勵方式： 

組別 主題徵文組 極短篇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插畫組 攝影組 

第一名 禮券500元 禮券500元 禮券500元 禮券500元 禮券500元 禮券500元 
第二名 禮券200元 禮券200元 禮券200元 禮券200元 禮券200元 禮券200元 
第三名 禮券100元 禮券100元 禮券100元 禮券100元 禮券100元 禮券100元 
佳作 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獎狀乙幀 

備註 1.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另頒發獎狀乙幀。 
2. 各組錄取前三名、佳作一名。 

上述獎勵禮券經費由三好校園計畫項下支應。 
 
七、評審方式： 

（一） 分為初審及複審兩階段進行；初審為資格審查，資料不全或格式不符者，概不受理，
複審聘請校內外具有相關專長之老師評選。 

（二） 評審老師認定作品未達標準，該獎項得予從缺。 
八、注意事項： 

（一） 作品稿件不得標註姓名、筆名或任何可資辨識作者身分之記號、符號、圖像或文字。 
（二） 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本校於該著作之著作存續期

間，有在任何地區、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 
（三） 作品一律不退還稿件，如需留存，請於繳交前自行留檔。 
（四） 參選稿件不得抄襲、侵害他人著作權，或使用已發表之作品參賽，一經發現，除取消

得獎資格外，報請學務處議處。 
九、得獎名單揭曉及頒獎日期： 

將於 111 年 2 月底前在本校網站上公佈得獎名單，並於 3 月間級會頒獎（除得獎者另行通知
外，其餘參賽者不再個別通知）。 

十、本實施辦法若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 
十一、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1.10.25 



十二、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內中文藝獎報名表暨切結書 

編號:_____________【由學務處填寫】 

參賽者基本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參賽類別 
□ 主題徵文組 □ 極短篇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 插畫組 □ 攝影組 

作品題名 
 

行／字數 
＊極短篇小說、散文請註明字數、新詩請註明行數，插畫、攝影免填此欄位 

創作理念／ 

作品說明 

(插畫、攝影請

加註創作理念

或作品說明，

最多 100 字) 

 

 

 

 

 

同意書 

本人特此聲明同意下列之情形： 

一、遵守本次文藝獎徵選辦法之規定，擔保參賽作品的著作權皆屬本人所有，

如有剽竊他人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所產生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行負擔，與

主辦單位無關。 

二、得獎作品得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得獎作品集，本人亦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 

三、本人同意無償授權臺北市內湖高級中學將得獎作品以任何形式（如上網、

光碟、有聲出版、刊登書報雜誌、數位典藏、海報…等）推廣使用，並不

需另支稿酬及版稅。 

四、參選作品若發生下列情形之一，承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侵犯

著作權部分，自行負責： 

 1.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2.作品曾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公開發表者。 

 3.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文學獎者或即將刊登者。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送件檢核 

□ 作品電子檔上傳（作品內請勿標註姓名） 1份 

□ 作品紙本（作品內請勿標註姓名） 一式 3份 

□ 報名表（同意書親筆簽名）  1份 

※ 作品電子檔請上傳至報名網站。 

※ 書面資料請於111年12月12日（星期一）17時前繳至學務處關與凡小姐，逾期恕不受理。 


